
     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6－39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告中“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公司”或“本公司”，

“重庆蕴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为“蕴丰建设”。 

2.本次竞买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拟参与竞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起始价：HC15-111-17 地块

为 1,580 元/㎡，总价款 11,487.5480 万元人民币；HC15-111-18 地块为 1,580 元/

㎡，总价款 12,651.5340 万元人民币；HC15-111-19 地块为 1,575 元/㎡，总价款

5,096.07 万元人民币；拟授权蕴丰建设在 29,235 万元至 31,000 万元的范围内参

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买。  

4.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竞买行为尚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一、交易概述  

根据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2 月与重庆市合川农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西部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合川）试点区草街示范园工程

BT 融资建设合同书》的约定：重庆市合川农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以农民创

业园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回购资金来源，并以土地出让收益、土地

等作为回购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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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重庆合川区承建的“中国西部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合川）试点区草街

示范园工程”系采用 BT 模式进行建设，现已进入回购期。我公司参与竞买并取

得中国西部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合川）试点区草街示范园（以下简称“农创园”）

园区内部分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一方面可以使合川政府实现土地收益以解决该

项目 BT 回购资金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公司合川农创园 BT 项目整体

投资收益及未来土地开发收益。 

为此，公司二级子公司蕴丰建设拟于近日参与重庆市合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合国土房管告字[2016]28 号）挂牌出让的

土地，竞买的土地将用于商业及住宅开发（竞买土地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五、交

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竞买行为尚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参与竞买的公司二级子公司情况 

重庆蕴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执业）；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等级

证书执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业务；建筑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及

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蕴丰建设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股

权控制关系如下： 

 

 

 

50.18%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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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二级子公司参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授权蕴丰建设在

29,235 万元至 31,000 万元的范围内参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买。该竞买行为尚

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此次公司二级子公司参与重庆市合川区挂牌出让的国有土地（编号为

HC15-111-17、HC15-111-18、和 HC15-111-19）使用权竞买，通过对资金来源情

况的核实，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用于竞买所需资金通过本公司合川农创园 BT 项目

回购资金置换方式解决。 

2.二级子公司此次参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公开竞买事项经过了必要的审批，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内控措施和制度；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此次公司二级子公司参与土地竞买事项，不会对

公司正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基于此，我们同意公司二级子公司参与此次土地使用权的竞买，并同意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地块出让方情况介绍 

合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成立于 2001 年，由原国土局、房管局、矿管

所合并组建而成。主要职能为：负责合川区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规

100% 

重庆蕴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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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统一办理全区建设用地的征用、出让和划拨工作，

负责土地用途管制，组织和指导土地开发复垦、耕地保护和土地整理工作等工作。 

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地块概况和主要指标要求 

竞买地块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草街镇农创园园区内土地，具体情况为： 

（一） 宗地编号：HC15-111-17，面积 72,70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1<容积率≤3.8；建筑密度为≤30%；绿化率≥30%；

建筑限高为=100 米，上述地块竞买保证金为 2,298 万元，起始价 11,487.5480 万

元，竞价增幅为 10 元/平方米。 

（二）宗地编号: HC15-111-18，面积 80,073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1<容积率≤3.8；建筑密度为≤30%；绿地率≥30%；

建筑限高为=100 米，上述地块竞买保证金为 2,531 万元，起始价 12,651.5340 万

元，竞价增幅为 10 元/平方米。 

（三）宗地编号: HC15-111-19，面积 32,35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年限为 70 年，1<容积率≤1.01；建筑密度为≤30%；绿地率

≥20%；建筑限高为=30 米，上述地块竞买保证金为 1,020 万元，起始价 5,096.07

万元，竞价增幅为 10 元/平方米。 

上述地块合计需要缴纳保证金 5,849 万元。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交易价格和资金来源 

公司拟授权蕴丰建设在 29,235 万元至 31,000 万元的范围内参与上述土地使

用权的竞买，本次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竞买的保证金和出让金通过本公司合川农

创园 BT 项目回购资金置换方式解决。 

六、参与土地使用权竞买的目的及后续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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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方面保障合川政府实现土地收益解决该项目 BT 回购资金来源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公司合川农创园 BT 项目整体投资收益及未来土地开发收益； 

2. 从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来看，2016 年 1 季度重庆住宅市场呈现供应

量下降，成交量上涨的势态，1 季度商品住宅成交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 14%。

5 月份，重庆新供住宅用地楼面地价创下 7,614 元/㎡的新高。2016 年合川的房地

产市场预计供应 150 万方左右，价格维持稳定，1 季度，合川城区住宅出售量 4,337

套，面积 402,185.6 平方米，均价 4,139.14 元/平方米。 

基于以上情况，同时结合重庆市政府对合川的定位，公司拟在合川开发建设

集高尚住宅区、高端住宅大盘、养老、养生会议度假、运动主题公园、体验观光

旅游一体化，并拥有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现代农民创业园城市综合体项目，带动

整个重庆的农民创业促进工程的快速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的典

范。此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属于地方政府鼓励范畴。项目属于两江

新区外延区域，同时符合西部大开发、城乡统筹实验区及中国农民返乡创业及新

农村建设等政策，并将获得大型招商引资的相应扶持政策，未来将得到更多的政

策优惠。 

七、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参与土地竞买，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范围，改善公司经营结构，

实现新型城镇化产业开发项目发展的目标。 

2.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合理调整资本结构，降低 BT 回购风险，有效规

避该 BT 项目的融资信用风险、合同风险等。  

（二）风险提示 

1.同业竞争风险，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拥有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为开展本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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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公司二级子公司蕴丰建设已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可能。

本公司将在本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今后的市场开拓、业务发展过程中，采取市场

区域划分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的发生。即蕴丰建设房地产开发的市场范围仅限定

在重庆合川地区，以避免与建工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2.该地块能否竞买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竞买土地的实际进

程，及时发布进度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